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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银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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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有企业和银行都在按照国家的总体部署

进一步深化内部改革，虽然两者改革的举措和所要实

现的目标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改革的取向和总目标是

一致的，都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解放

和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银

企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的鱼水关系，决定了两者的改革

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还面临着许多共同

的任务。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彻底改变旧体制下

形成的银企关系，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银企

关系，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基础

性工程，应当引起银企双方的高度重视。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与企业之间究竟应当建立什么样

的关系呢？笔者的基本看法是：

第一，自主、平等关系

国有企业和银行在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过程

中，国有企业将逐步建立起产权清晰、政企分开、职责

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各专业银行也将改造

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国有商

业银行。两者都将拥有独立支配的法人资产和经营自

主权，成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实体和市场主体。

国家过去赋予银行对企业的行政管理和监督职能将加

速退化，其职能将全部转向经济方面，进行企业化经

营，并把追求效益、避免风险，谋求发展作为首要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银企之间的从属和依附关系以及不平

等地位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自主、平等，自由

地进行双向选择的市场伙伴关系。

第二，自由的市场买卖关系

银行和企业都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以后，前者是

经营货币商品的企业，在市场上处于货币商品的供给

方；后者则是生产经营普通商品和劳务的经济实体，在

市场上处于货币商品的需求方。供求双方相互依存，银

行的货币资金供给，以企业对货币商品的需求存在而

存在；企业对货币商品的需求，也必须要有货币商品的

供给才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和企业都是商品

经营者，都必须尊重对方的合法权益，谁也无权将自己

的意志强加于对方。在经济交往中，双方都必须遵循价

值规律和供求法则，并以此作为维系双方联系的纽带

和信条。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企之间的关

系是自由买卖的市场伙伴关系。

第三，新型的互利合作关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和企业作为商

品经营者和市场主体，其经营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自

身利益的最大化。银行要实现这一目的，一方面必须依

靠企业的大量存款增加信贷资金；另一方面又要通过

向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提供贷款或投资，提高信贷资金

的利用率。离开与企业的这种关系，不仅难以获取银行

利润，而且也无法生存和发展。对于企业来说，要实现

利润的最大化，既要有科学的决策，同时又必须能及时

地、足额地获得银行贷款或投资。否则，也难以生存和

发展。这就客观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企双方必

然有强烈合作的愿望和谋求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要

求。由于这种合作关系是建立在产权明晰、平等竞争、

双向选择、等价交换基础之上的，所以，它是一种符合

市场法则要求的、新型的互利合作关系。

第四，优胜劣汰的竞争关系

首先，随着改革的总体推进和不断深化，我国的金

融体系必将日趋完善和成熟，金融主体必然出现多元

化，从而为企业提供多种筹资渠道，在这种条件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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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就不再单纯依赖银行。银行与企业之间必然出现

竞争。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业将不再是国

家的垄断性行业，政府对从事金融业的限制也将逐渐

松动。一些能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并能稳定地获取巨

额利润的企业和经济组织，必然要兼营金融业或转向

金融业。这样一来，企业自办银行就成可能，由此也会

造成对银行的竞争威胁。再次，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

断扩大，来华开办金融业的外国企业必将不断增加。这

不仅会加剧国内银行与外国银行之间的竞争，而且也

会加剧国内外银行与我国企业之间的竞争。最后，随着

我国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迈进，其经营方式和经营

业务也必然走向多样化和国际化。银行通过对企业的

参股、控股以及自办工商企业，也将给企业树立竞争对

手。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企之间的关系又

是一种竞争关系。有竞争就必然会出现优胜劣汰，这是

不可抗拒的经济法则。在银行和企业的竞争中，胜者得

到利益获得发展，并兼并败者的资产，壮大自己的经营

规模；竞争失败者轻则亏损，重则破产倒闭被胜者所兼

并。那种认为在市场竞争中，银行一定是“常胜将军”的

观念，是对市场竞争法则的无知表现。无论是银行还是

企业，正确的态度是树立长期竞争的观念和危机感，充

分利用和发挥自身的优势，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和业

务水平，服务质量，练好内功，勇于竞争、善于竞争，在

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综上所述，在改变旧的银企关系，构建市场经济条

件下新型的银企关系的面前，迫切要求银企双方在深

化内部改革，实现各自的改革目标过程中，科学地认识

和把握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银企关系的

基本特征，并对构建新的银企关系共同负起责任，以作

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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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定财产重估减值等

业务会计处理的思考

杨公遂  朱德胜

《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条规定：“资本公积金包括

股本溢价、法定财产重估增值、接受捐赠的资产价值

等”。在会计实务中已成为共识。但在实际工作中法定

财产重估减值、对外捐赠的资产价值、资本折价等，是

否应直接冲减“资本公积”则尚需探讨。下面，笔者对此

谈点看法。

一、法定财产重估减值

在物价持续上涨的情况下，企业的固定资产及存

货的重估价一般均大于其历史成本。但是，在物价水平

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由于存货的陈旧毁损，会引起存货

的价值降低；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同样的机器设

备可能耗费更少的人力和物力，或者是由于具有更良

好性能的新机器设备出现，从而引起原有固定资产的

相对贬值。这些都会使企业的财产在重估时出现减值。

对于法定财产重估增值，《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应作为

企业的资本公积金。而对于法定财产重估减值，并未作

出明确规定。

根据人们惯常的思维，既然法定财产重估增值增

加企业的资本公积金，那么法定财产重估减值自然就

应该减少企业的资本公积金。

笔者认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存货的重估减值与

固定资产重估减值的会计处理并不相同；对于以前未

重估过或虽重估过但没有增值的财产重估减值与以前

已重估过并有增值的财产重估减值，其会计处理亦不

相同。对此，应具体加以分析。

（一）固定资产重估减值

对于固定资产重估减值的会计处理方法，《国际会

计准则 16—固定资产会计》第 47 款规定：“……固定

资产重估价引起的帐面净值的减少，应直接从收益中

开支。但如此项减值与过去重估时的增值有关，而该项

增值过去已贷记重估盈余科目（相当于我国的“资本公

积”科目。作者注），后来亦未冲销或加以利用，则应把

这项减值以不超过过去入帐的增值额直接借记该科

目”。

根据以上规定，下面分两种情况对固定资产重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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